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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与四川资本市场纾困发展证券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联合增持公司股份 

专项核查的法律意见书 

康达法意字【2021】第 3519 号 

 

致：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光股份”或“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就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颜昌绪先生通过与四川资本市场纾困发展证券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四川纾困发展基金”）成立契约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四川发展国光成长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国光基金”，系颜昌绪先生

一致行动人）在深圳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票（以下简称“本

次增持”）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仅基于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发表法

律意见。本所律师对所查验事项是否合法合规、是否真实有效进行认定，是以现行

有效的或事实发生时施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政府主管部门作出

的批准和确认、本所律师从国家机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会计师事务

所、资产评估机构、资信评级机构、公证机构等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以及本所律

师从上述机构抄录、复制、且经该机构确认后的材料为依据作出判断；对于不是从

上述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或虽为本所律师从上述机构抄录、复制的材料但未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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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机构确认的材料，本所律师已经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仅对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项履行法律专业人士特别的注意义务，对其

他业务事项仅履行普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本所律师对于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

非法律专业事项不具有进行专业判断的资格。本所律师依据从会计师事务所、资产

评估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意味着对该文书中的数据、结论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所律师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保证本《法

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本

《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所律师依法对出具

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公司及接受本所律师查验的相关方已向本所保证，其所提供的书面材料或口头

证言均真实、准确、完整，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所提供之任何文件

或事实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增持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

用作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增持的主体资格 

（一）增持人的基本信息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增持的增持人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颜昌绪先生

与四川纾困发展基金共同成立的国光基金，基本情况如下： 

颜昌绪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公司董事长职务，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为 51102719480420****。 

四川纾困发展基金成立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10100MA6ARHNP1L，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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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派代表：李铁军），出资额为 501,000 万人民币，类型为有限合伙企业，主要经

营场所为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二街 151 号 B 座 42 楼，经营

范围为“项目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共资金等金融活动）；投资管理（不

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共资金等金融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四川发展引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99.8004%的份

额；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其 0.1996%的份

额。四川纾困发展基金已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并取

得《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备案编码：SJL000），该基金由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托管人。 

本次增持人国光基金已于 2021 年 11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

案并取得《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备案编码：STC211），由四川发展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由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担任托管人。根据颜昌绪

先生与国光基金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及公司披露的公告，自国光基金完成备案

之日起，国光基金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颜昌绪先生的一致行动人。 

（二）增持人不存在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

公开网、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信用中国及天眼查等网站，截至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增持人国光基金暨颜昌绪先生的一致行动人不存在《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以下情形： 

1、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收购人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收购人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收购人为自然人的，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情形；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增持的增持人国

光基金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国光基金具

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法律意见书 

5 

 

 

二、本次增持的情况 

（一）本次增持前增持人的持股情况 

经核查，本次增持前，本次增持的增持人国光基金不持有公司股份。 

（二）本次增持的计划 

根据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与四川资本市场纾困发展

证券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计划联合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5 号）以及 2021 年 11 月 19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与四川资本市场纾困发

展证券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投资设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1-086 号），国光基金拟自 2021 年 9 月 24 日之日起 6 个月内

在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的前提下，以自有资金/

自筹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股份的

金额为人民币 2,000 万元至 4,000 万元（含本数）。 

（三）本次增持的实施情况 

根据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增持告知函》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股票明细对账单，自 2021 年 11 月 18 日至 2021 年 11 月 25 日期间，增持人增

持的具体情况如下： 

增持方式 增持日期 增持数量（股） 增持金额（万元） 

集中竞价 2021 年 11 月 18 日 402,200 3,490,364.92 

集中竞价 2021 年 11 月 19 日 399,864 3,497,668.43 

集中竞价 2021 年 11 月 22 日 774,311 6,914,249.33 

集中竞价 2021 年 11 月 23 日 200,000 1,797,541.44 

集中竞价 2021 年 11 月 24 日 173,500 1,579,052.75 

集中竞价 2021 年 11 月 25 日 295,600 2,720,23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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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持完成后，增持人国光基金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245,475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0.52%，增持总金额为 19,999,107.81 万元。本次增持完成后，作为国光基金的

一致行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颜昌绪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61,102,605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36.98%，未发生变化。 

经本所律师核查，在本次增持前 6 个月及增持期间，增持人不存在减持公司股

份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增持人本次增持股份的行为合法、合规，符合《证券

法》《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增持符合免于提交豁免要约申请的条件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以免

于发出要约：……（四）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的 30%的，自上述事实发生之日起一年后，每 12 个月内增持不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的 2%的股份。”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增持实施前，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颜昌绪先生（系增持人国光基金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 161,102,605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36.98%。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增持前，增持人拥有权益的股份已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

30%，本次增持完成后，增持人最近 12 个月内增持股份数不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总

数的 2%。因此，本次增持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申

请的规定。 

四、与本次增持相关的信息披露 

经本所律师核查，国光股份就增持情况相关事项已履行了下述信息披露义务： 

2021 年 9 月 24 日，国光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与四

川资本市场纾困发展证券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计划联合增持公司股份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75 号），就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增持股份的目的、金

额、价格、方式、资金来源等事项进行了详细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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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19 日，国光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与

四川资本市场纾困发展证券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投资设立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86 号），根据该公告，截至 2021 年 11

月 19 日，国光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并取得《私募投资基金

备案证明》。 

2021 年 11 月 26 日，国光股份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披露《关于控股股东与

四川资本市场纾困发展证券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合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实施完毕的公告》，根据该公告，截止 2021 年 11 月 25 日，国光基金于增持计划内

已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2,245,475 股，增持股份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52%，累计增

持股份金额为人民币 19,999,107.81 元，已达计划增持金额区间下限，本次增持计划

实施完毕。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就本次增持按

照《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增持人具有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符

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增持

属于《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公司已就本次增持履行了

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

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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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

制人与四川资本市场纾困发展证券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合增持公司股

份专项核查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章页）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公章）         

 

 

单位负责人：乔佳平                        经办律师：蒋广辉 

 

                                                                           

 

               徐  涛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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